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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15日（周五）上午10: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博奥路1658号拓中大厦28层3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威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3人，代表股份349,708,0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27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44,328,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2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9 人，代表股份 5,379,1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0%。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

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48,91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5%；反

对758,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8%；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49,259,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7%；反

对398,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49,265,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4%；反

对430,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1%；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606,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1586%；反对 430,5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02%；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9,20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5%；反

对482,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9%；弃权15,84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551,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9283%；反对 482,3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59%；弃权15,8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关于2026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8,499,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5%；反

对1,188,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7%；弃权20,04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84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9767%；反对 1,188,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00%；弃权20,0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沈力栋、倪慧

3、结论性意见：浙商中拓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6-34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股东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 2025年 12月 20日，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风

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北京风

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瑞投资”）、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鑫睿”）、王晟于

2024年6月21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协议解除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

领瑞益信的董事均为张波涛先生，且上述股东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 截至公告披露日，北京风炎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52,20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9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通

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34,8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99%，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北京风炎出具的《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1、减持主体：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北京风炎及其一致行动人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不是公司

第一大股东及其最终控制人。

注：北京风炎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且董事张波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23,283,957

占总股本比例（%）

7.04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总股
本的比例（%）

7.09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124,663,957

占总股本比例（%）

7.04

0.05

0.03

7.11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总股
本的比例（%）

7.09

0.05

0.03

7.1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

北京风炎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23,283,957股。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取得20,084,100股，通过

集中竞价取得103,199,857股。

本次北京风炎计划优先减持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北京风炎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52,20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9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

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34,8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99%，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

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6年6月6日至2026年

9月5日）进行减持，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实施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与北京风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不一致情形。

8、北京风炎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禁止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在减持期间内，北京风炎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受让公司本次减持股份的，受让主

体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3、公司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在2024年6月21日签

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到期后解除。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解除一致

行动关系的，相关方应当在六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大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规减持，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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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生药基地”或“出让方”）保证向上

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益诺思”）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益诺思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上海张江

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3,528,094股，占益诺思总股本的比例为2.50%；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

让。截至2026年3月31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拟参与转让股东的名称

张江生药基地

持股数量（股）

9,610,957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6.82%

注：以上持股比例按2026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0,979,615股计算。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益诺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持有益诺思的股份比例超过5%，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

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不属于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的时间不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

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的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相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3,528,094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50%，转让原因为自身资

金需求。
拟转让股东名称

张江生药基地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3,528,094

占总股本比例

2.50%

占所持股份比例

36.71%

转让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注：上述表格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占所持股份比例”是指拟转让股份数量占截至

2026年3月31日张江生药基地所持益诺思股份数量的比例。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6年5月15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国泰海通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

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

达时间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3,528,094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

价格即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3,528,094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

将被确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国泰海通

联系部门：国泰海通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ibd_ecmyns@gtht.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1-38032666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

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

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

金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益诺思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

露的经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益诺思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

价转让计划书》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

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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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1.02%。

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锂能”）系公司全资

子公司。根据丰元锂能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26年3月31日，丰元锂能资产

负债率超过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8日和2025年5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

负债率 70%以下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

度，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00万元的新

增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以下简称“威海银行枣庄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提供在威海银行枣庄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

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丰元锂能

审议的本年度担保额度

150,000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110,000

本次使用本年度担保额度

10,000

本次担保后剩余本年度可用
担保额度

70,000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12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1月10日

3、注册地点：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广汇路521号

4、法定代表人：赵光辉

5、注册资本：122,400万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769,137,864.65

3,700,536,603.73

3,692,956,191.75

533,040,808.87

1,068,601,260.92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848,700,781.04

-18,059,703.52

-15,267,465.62

5,166,469,177.08

4,026,862,335.47

4,019,517,790.45

656,988,218.08

1,139,606,841.61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697,829,852.62

83,479,442.00

71,005,580.69

10、经查询，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保证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4、债权人：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

5、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26年05月12日起至2029年05月

12日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债权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

同项下债务的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0,000元、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律师费、

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等))提供担

保。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不包括债务到期时间。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义务

的，按实际履行的金额对其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作相应递减。

6、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律师费、执行费、拍卖费、公告费、保险费、鉴定费、提存费、差旅费、电讯费、结算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等)(上述主债权本金、

利息、违约金、费用等保证担保的全部债权以下称应付款项)。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52,644万元（含上述担保，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事项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均为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11.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

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上午 9:
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666号公司综合

实验大楼三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文东先生。

7、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8人，代表股份 146,218,1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38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0,78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2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26 人，代表股份 15,431,8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6人，代表股份15,559,7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8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12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6人，代表股份15,431,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2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4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反对 4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8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1%；反对

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0%；弃权 2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9%。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3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5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弃权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7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59%；反对

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36%；弃权 2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6%。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1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0%；反对 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5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3%；反对

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3%；弃权 2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

4、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2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1%；反对 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6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7%；反对

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53%；弃权 33,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9%。

5、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35,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7%；反对 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77,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1%；反对

5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9%；弃权 3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孙冬松律师、陈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植德京（会）字[2026]0021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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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海德康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深圳微芯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微芯生物”或“公司”）首发前

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

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为“出让方”）；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22,140,400股，占微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为5%；

● 微芯生物的实际控制人XIANPING LU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此次询价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

至2026年5月15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22,936,008

19,817,445

15,285,290

9,416,540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5.18%

4.47%

3.45%

2.13%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海德睿博投

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微芯生物的股份比例超过5%，非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出让方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微芯生物的实际控制人XIANPING LU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此次询价转让。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

及其作出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

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

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 3月修订）》第七

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22,14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转让原因为自身

资金需求。

序号

1

2

3

4

拟转让股东名称

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9,830,400

5,836,200

3,821,300

2,652,5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2%

1.32%

0.86%

0.60%

占所持股份比例

42.86%

29.45%

25.00%

28.17%

转让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6年5月15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

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

达时间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22,140,400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

价格即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22,140,4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

将被确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wxsw2026@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755-2383514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

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

募基金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微芯生物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

披露的经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微芯生物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

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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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